
由古今之道而天人之际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也称为“天人之辨”、“天人之际”等，主要是对天与

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等问题的探讨与论辩，经过长期的思想演变，形成了天人相分、天人同

类、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各种学说。西汉董仲舒对“天”进行了重新整合，提出了以天人感应、天人

合一和天人合德为主体构架的天人关系思想体系。那么，董仲舒的天人之学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其

政治诉求是什么？其思想路径有什么现实意义？这就是本文下面要探讨的。

一、儒家之道与董仲舒的道论

董仲舒的天人关系学说从今天的学术视角看是一种以哲学、宗教为主的形上之学，但这种形而

上学则来源于历史。西方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的本质，形成了各种回答，比如：认为世界

的本质是物质的、世界的本质是某种观念、精神，世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等等。这个就叫做

“本体论”，也就是狭义上的形而上学。还有广义上的形而上学，研究超越感性经验存在的学问，包

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来源于编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术语“物理学之后”（meta⁃
physic），后来笛卡儿也把它叫“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用大树作比喻：

第一部分，最基础的部分，也就是树根，是形而上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奠基；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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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儒家之道源于历史，形成了以历史的经验理性来思考和解决“天人之际”的

形上之学问题的独特思路。董仲舒之“道”是一个可以行之万世而无流弊的绝对真理。他

由历史引申到形而上的层面，以《春秋》公羊学为出发点，在天人关系的构架中提升出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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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限制君主权力。董仲舒的思想路径对于今天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仍然有重要的学术

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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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以树枝来比喻。显然，西方形而上学是哲学家对世界本质的思索，

研究超自然的哲学。而中国的形而上学就是“道”，《易经·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作为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元范畴”为各家各派所青睐和运用。儒

家之“道”不是源于上天的神意，而是圣贤大儒通过对历史文化反思来达到对天道的体悟，“孔子生长

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对道有了自觉的意识，这就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

‘悟道’的，所体悟出来的是历史之道、人文之道。比较起来，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也是是通过对礼乐

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的，然而他悟出的则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这样说当然只是一种方便说

法，很容易被人误解，所以更确切地说孔子应该是以人道为主而下学上达，通天地人，而老子则是天

道为本，上道下贯，涵天地人。这样的差异体现在思想体系中，儒家是以人文本的人文主义性质的思

想体系，而道家则是以天为本的自然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1]无论是道家的“道”还是儒家的“道”，都

是来源于历史的，是对历史的反思。

董仲舒的道论就是这样。《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上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对“道”有深入

的讨论：

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

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

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

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

尚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

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

相授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

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仲舒心目中的“道”是一个“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行之万世而无弊”的

“道”，是可以行之万世而无流弊的绝对真理。这个“道”，在天为“天道”，在人间为“王道”，由王道而

知天道。王道就是尧、舜、禹三代以上存在过的理想的“圣王之道”。在三代，三圣同守一道而无政治

弊乱，天命没有改变，王道也无须损益变通。但三代以降，“道”就有失、有弊、有乱，就需要新王出来

“救溢扶衰”、“举偏补弊”，以恢复古道。这就叫“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这是董舒仲总

结历史经验以后得出的结论。

他继承孟子“有道伐无道”变革史观，认为历史的变革，起支配作用的是道，有道之圣人伐无道之

暴君，由此推动了历史的变革和发展，并将此称之为天理。他说：“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

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

杀》）强调“有道伐无道”，凡无道之君被有道之人所取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其所从来已久，而不仅

仅是汤、武所为。也就是说，“道”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原则，社会变革的动因在于统治者是否有“道”。

正因为夏桀王和殷纣王无道，被汤王和武王革其命；秦始皇无道，被汉所取代，完成了改朝换代的易

姓革命。他又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董仲舒传》）这里的“道”则

是人类社会的治理之道。可见，董仲舒的“道”源于历史，显现于天，又贯通到人，具体体现以为仁义

礼乐为主体的王道政治。

[1]韩星：《孔学述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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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

汉代儒者习惯于由历史看天人关系，从历史角度看形上世界，追根溯源，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和

规律。“汉儒一般意向，均重在本历史，言治道。”“汉儒言治道，必本之于经术。”[1]如公孙弘有“明天人

分际，通古今之谊”(《汉书·儒林列传》)的提法，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说法，将“究天人之际”的天人之学和“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之学并提，实际上暗含了以历史的经验

理性来思考和解决“天人之际”的形上之学问题的独特思路。

这一学术理路其实是有渊源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与上古的巫史有渊源关系。梁启超

就指出，古代掌握学术的关键者有二职焉:一曰祝,掌天事者也。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华既天祖

并重，而天志则祝司之，祖法则史掌之。史与祝同权，实吾华独有之特色也。重实际故重经验，重经

验故重先例，于是史职遂为学术思想之所荟萃。《周礼》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六经之

中，若《诗》、若《书》、若《春秋》，皆史官之所职也，若《礼》、若《乐》，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学者，不

可不于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为柱下史也，孔子适周而观史记也，就鲁史

而作《春秋》也，盖道术之源泉，皆在于史。史与祝皆世其官……而史之职，亦相补者助者。盖其言吉

凶祸福之道，祝本于天以推于人，史鉴于祖以措于今。”[2]刘师培认为中国古代之学术皆出于史官，史

为历史盛衰之所系。他说：“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之所

开也。吾观古代之初，学术铨明，实史之绩。……故一代之兴，即以史官司典籍。夏之亡也，太史终

古去国；殷之亡也，辛甲抱器归周；周之衰也，老聃去周适秦。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

总归。”[3]贺麟先生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与西方的“历史哲学”相提并论：“太史公所谓‘明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是对于历史哲学的性质与任务最好的诠释。简言之，历史哲

学即是要在历史上去求教训，格历史之物，究历史之理，究国运盛衰、时代治乱、英雄成败、文化消长、

政教得失、风俗隆污之理。

换言之，历史哲学即在历史中求‘通鉴’，求有普遍性的教训、鉴戒或原则。”[4]他还通过王船山的

历史哲学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船山的思想就认为历史上事理是合一的，天道与人事是不分离

的。天道并不空虚渺远，人事亦不盲目无理。他的方法是由人事以见天道，由事以明理。”[5]

董仲舒的思想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历史哲学的这一特点。汉武帝在向董仲舒的策问中指

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天与人、古与今不分割。董仲舒的回答深刻洞察了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汉书·董仲舒传》），直接将形而上的天人问题归结为形而下的历史问题，

说明他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董仲舒这一学术思想的渊源是《春秋》公羊

学。《春秋》原为记事之史籍，后经孔子删削，整理为“六经”之一。到了汉代，经学家们宣称：孔子“笔

削春秋”蕴有微言大义，以为《春秋》之书法在寓褒贬于记事之文字中，用以示“正名”，定“序分”。—

部《春秋》并不是一般史书，其旨在“借事明义”，为后世立不易之大纲大法。

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要通过历史把天意表达出来，以作为人类道德法则和政治理念的

源泉。他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

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

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他强调《春秋》是孔子上探天意，下质人情，参古验

今，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与天地之道相应的，是属于天地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明瞭天意，通过作

[1]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页。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3]刘师培：《左盦外集·古学出于史官论》，见《刘申叔遗书（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7页。

[4][5]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8页，第263-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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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向世人传达天意，“推天施而顺人理”（《春秋繁露·竹林》），以正是非，明得失，求王道之端，探

大始之本。因此，《春秋繁露·楚庄王》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

正方员。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

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

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

董仲舒以不修规矩不能成方圆，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为比喻，引申出一个君王即使再有智谋思

虑，如不熟悉先王之道，就不能平治天下。古代圣人就是效法天道，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把天

下治理得很好。这个“道”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那个“道”。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圣人治理天下的

具体方法不同，但这个“道”却是一样的。这样，他以奉天法古的思路试图既为当时政治提供历史借

鉴，更为当时政治提供天道的依据。其实法天即法古，大数即大道。奉天法古之道，即治乱兴衰之道。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以《春秋》发凡举例，回答汉武帝的咨问：“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

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汉书·董仲舒传》）“视前世已行之事”属于历史的经验理性认识，“观

天人相与之际”属于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春秋繁露·精华》云：“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

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

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汉书·五行志上》记董仲舒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

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

皆见，亡所疑矣。”道往，是指道春秋时代孔子做《春秋》时所内藏的历史精神；明来，则是董仲舒为明

他所处时代所需要的价值原则。董仲书强调《春秋》之学不是要还原历史，而是要从中发现历史事件

发生的根本原因，鉴往知来，通过历史事实体天之微，明天之道，以为现实社会提供思想依据。这样

通过类比推理的方式来阅读《春秋》，天道与人道、治道的关系就可以清楚明白。可以看出，董仲舒

“已将《春秋》转变成天的诸种规范模式的具体化，而这个过程似乎又渗透着孔子的意志——把天与

人类社会连接起来。”[1]这样，他就“立足于历史，立足于具体的人事的《春秋》及《公羊传》，拉入道他的

天的哲学系统中去，在笃实明白的文字中，赋予以一份神秘的色彩。”[2]

《春秋》多言灾异，但孔子并没有明确地把灾异与人事联系起来，这与孔子强调人文理性是基本

思想是一致的。董仲舒以《春秋》祥瑞或灾异的形式所体现的赏善罚恶性能，形成了受命之符、符瑞

和灾异的理论。所以当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时

董仲舒回答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

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

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

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

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缨盩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这是通过周

公、孔子的以及后世失得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只要累德行善，天下归心，就会召至天降祥瑞符命；反之，

如若残贼百姓，人民离散，诸侯背叛，即会召至灾异。董仲舒指出：“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

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

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把《春秋》历史的经验理性转化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给《春秋》经中的灾异现象给予了新的

解释，认为灾异是天人感应的结果，是“天”对君王失道的一种警告，是天心仁爱君王而想帮助他把国

[1]桂思卓：《从编年史道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朱腾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2]徐复观：《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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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好。《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也有类似的思想：“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

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

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遣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

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亦云：“唯人道为可

以参天。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

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这就是说，天人之间是有感应的，天心仁爱人君而通过灾异来阻止其政治

混乱。如果国家政治有所失误，不能体现天意之仁，一开始天就要通过灾异来谴告；对于天的谴告君

王不能有所改变，接着就会以怪异现象惊吓；如果君王还仍然置若罔闻，不知敬畏，就必遭“殃咎”。

所以，君主就要主动地与天地参，要以天的爱利为意，养长为事，多做爱人利民之事。

正如有学者所论，“在董仲舒的观念中，《春秋》对既往灾异所蕴含的记录正是理解现时之天意的

指南，而对君主来说，《春秋》作为天人交感的现实记载则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君主倘若能结合灾

异所蕴含的道德原理来思考《春秋》中的各种类似灾异，就能发现自己的道德过错的来源，修正自己

的行为并最终保住天命。”[1]在这个基础上，董仲舒树立了《春秋》在汉代国家意识形态重建过程中的

权威地位：“《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三、天人关系构架下的王道政治诉求

董仲舒通过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由古今之变而天人之际，确立了天人关系的思想构架，进一

步来诠释其王道观，重建王道理想。为了重建王道理想，董仲舒继承发挥先秦儒家“政者，正也”的思

想，试图通过正本清源来调正君王的政治行为。他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

王道之端云尔。”（《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开篇的“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阐释，阐述了

王道的来源与含义，说明王道是在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的天人构架中体现出来的，其核心

价值是“正”。董仲舒说：“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

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春秋繁露·竹林》）“正”是源于天而成为人之性命，使人能够“行仁义”、

“羞可耻”，不至于像禽兽一样只知活命、只知求利。

董仲舒还提出“元”的概念作为王道政治哲学依据，以与“正”的核心价值配合。他说：“臣谨案

《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说，元年的意思是第一年，《春秋》所以不书第一年而书元年，因为重视事

物的开始，要在开始时就端正它的根本。他认为《春秋》最重“元”,而“元”有始、本、原的意思，如《春秋

繁露·王道》：“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玉英》：“谓一元者,大始也。”《春秋繁露·重政》：“《春

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照这样解释，“元”不仅

是事物的开始，而且是“万物之本原”，既存在于天地之前，又与天地终始。

所以，董仲舒就从《春秋》当中抽象出“元”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作为其构建王道政治的

哲学基础，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故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春秋繁

露·重政》）“元”是本原，君王应该归本与一而系之元，为政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则不能成功。在这个

基础上，他进一步拓展“元”的深层意蕴——正，即始正、本正、元正[2]。《春秋繁露·玉英》：“知元年志者,
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端”者始端之意，即是说治国之始端在于正名，这

是自孔子以来儒家的基本思想。“《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1]桂思卓：《从编年史道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朱腾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2]刘国民：《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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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

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

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是说王者施政，

应当正心为先，渐次以正万民，这样才能远近俱正，政通人和。“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据《玉海》，

“深”应作“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

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玉英》）《春秋》所体现的政治思想以“元”作为本始，通过正天之

端，来正王之政，进一步正诸侯位和境内之治。显然，董仲舒以“元”作为其终极性的观念，以这个类

似于“道”的概念来端正天之道以及人间的政治，为执政者树立一种超越现实的为政理念和价值观，

借以重建王道政治。

董仲舒认为《春秋》王道政治的具体内涵就是“仁”。他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

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爱

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

迩，敌国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

灵王、晋厉公生弒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

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春秋繁露·俞序》）《春秋》王霸之道以仁为本，而仁是天心，也是天

之根本。董仲舒通过《春秋》一书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告诫当政者如何施行仁政。施行仁政的最

佳方法是采取积极的措施，预测并杜绝那些容易导致百姓失范、社会无序的隐患发生。所以，成王称

霸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是否行仁政。行不仁之政侥幸获得成功，还不如行仁政而失败，所以《春秋》肯

定宋襄公因仁而败，是为了改变世俗人的观念而进行王道教化。董仲舒对孔孟仁学形成以来一直局

限于人的心性层面加以反转，从《春秋》王霸之道概括出王道政治的核心观念——仁，又把仁看作是

天之心。正如苏舆注曰：“《春秋》之旨,以仁为归。仁者, 天之心也。”[1]“仁为天、人所同有，当然也可以

成为沟通天、人的枢纽或中介。通过仁，上天可以感应出人世国家政治的得失和社会秩序的顺逆。

人生于天，理当取法于天，仁作为天的根本，当然也就是人的伦常生活所不可抗拒的必然律则。”[2]

在天人关系的构架中，董仲舒认为王是天地人感应相通的主体。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对“王”字有

全新解释：“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

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这就是说，“王”字的三横是天地人的象征，贯穿其中

心的一竖“I”则表示出王者参通天地人，一以贯之的职能。这一解释不仅仅是在从文字学角度诠释王

的原意，还是对王的政治职能的一种哲学隐喻，贯穿了三才之道观念。后来《说文》解“王”字就沿用

了董仲舒的说法。

“王”怎么沟通天地人？以“中和”来“贯而参通之”。《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中者，天地之所终

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

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与！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

养其身者，其寿极命。”中和之道是天地之道，圣王效法天地之道修道立德，就要遵循中和之道。中和

之道大能治理天下，小能养身长寿。以中和之道治理天下就是遵循阴阳之道。董仲舒通过中和之道

贯通天地人，以实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参矣”的境界，是“儒家中和哲学实现人道化、治道化的第

一次尝试。”[3]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和之道是王道之至，是最高的治道。

重建王道政治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落实到现实的基本诉求，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取向。孔子

[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1页。

[2]余治平：《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董根洪：《儒家中和哲学通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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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春秋》的根本目的是重建王道政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评论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

者也。”对此，董仲舒通过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来说明自己的王道观。《春秋繁露·王道》说：“孔子明

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遣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

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是说《春秋》所书不论得失、贵贱、大小、善恶之事，是在褒贬书法之中寓含着

王道之本，通过批判当世君王以追求太平理想。《春秋繁露·俞序》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

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得后圣。”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以天道为端正上

位，明辨是非，安邦理民，引古筹今，为后来王者提供借鉴。《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闻董生

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董仲舒认为孔子在《春秋》中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是非善恶有着

清醒的评判，目的是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这体现了王道的大旨，是治国的根本，所以非常推崇

孔子，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了实现其王道理想。董仲舒说：“《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

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

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春秋繁露·玉杯》）《春秋》经

以人道为本，把王道政治讲得很完备了，并且确立了王道政治的大纲大法。董仲舒诠释《春秋》紧密

地与现实政治结合，引经论事，《春秋》决狱，认为凡人伦纲纪，为政大法，都寄寓在一部《春秋》之中了。

四、董仲舒王道政治的二重性

董仲舒王道政治的二重性是指他一方面君权神授，屈民伸君，树立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以民

为本，屈君伸天，以天限制君主权力。《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屈民而伸

君”一句，认为董仲舒是加强为君主专制。其实这是简单化的论断。董仲舒的话就字面来看，确实是

说民要屈从于君，君屈从于天。毋庸讳言，这里具有“君权神授”的意思，这当然也是董仲舒的基本政

治主张。但是如果就深层来看，其自上而下的层级还是很清楚的——天在君之上，意味着君主有天

监控，不能肆意妄为。因此，君主统治民众的时候，就得效法天的“仁”来覆育万物，化而生之，养而成

之。这样，君在民上，“屈民而伸君”，就应该被解读为在为政过程中，君王按照天意行事，而不是以民

意行事。如果联系《尚书·泰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其实天意也就是民意。至于“屈君

而伸天”，就是将君权置于天道之下，其作为范围与行动方式要依天道。一旦君主的作为超出了天道

规定的规则，也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与先秦儒家不同的是董仲舒在理论上更加高扬“天”的权威，欲以天抑君，提出“为人君者，其法

取象于天”（《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欲有所为，宜求其于天”（《汉书·董仲舒

传》）。王者“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

察名号》）“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春秋繁露·楚庄王》）君

王既已受天之命，则其所作所为就须符合天意，就像子承父意，臣受君命一样。其根本目的是用“天”

的权威来对君王的意志进行限制。积极意义是“实现对于君权的适当限制，让‘天’成为皇帝效法的

榜样。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说企图让‘天’成为一种无形的‘宪’法。”[1]徐复观先生也认为，董仲舒的

“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他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

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

[1]王怡：《“屈君伸天”与皇权专制——董仲舒法律思想新论》，〔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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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学的真实背景。”[1]

董仲舒在天人关系的构架中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并有所发挥。他引《诗经·大雅·假乐》

“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强调说：“为政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还特别向统治者指出：“王者，民之所

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天下往之，而行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春秋繁露·灭国上》）这

是对君王本质性的界定。“是故王者上谨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汉书·董仲舒

传》）则是对王者职责的明确规定。《春秋繁露·竹林》通过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指出

“《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苏舆义证说“敬贤重民,《春秋》之大义也。”[2]说明董仲舒继承发挥了《春秋》

敬贤重民的思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还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

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残民者,天夺之。”董仲舒认为天立王的目的是

“为民”，“为民”是王的责任，“安乐民”是王的义务。否则，天就会夺其王位。这就在天意、王者与民

众的三重关系中肯定了天对王的制约，而无论天意还是王位都最终落实在以民为本上，也说明董仲

舒的民本思想是承前启后，一而贯之的。“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

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

之大者，恶之大也。”（《春秋繁露·竹林》）如果君王失掉民心，作恶害民杀民，那就丧失了天子的资

格。“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

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董仲舒以对民的态度来区分圣君和暴君，认为残害民众

的桀、纣是“残贼”、“一夫”，人人可得而诛之。汤、武讨伐之，是有道伐无道，这是顺天应人之举。

从董仲舒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以是否有道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居于君主

之位作为是非的标准。这与孟子盛赞“汤武革命”、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比较接近，体现了儒家

道统思想限制封建君权的基本思想。正如有学者所论：“董学毕竟是儒学，一方面，尽管吸收并消化

了黄老、阴阳家、法家、方术等学派的许多精神内容，但终归要把它们统统落实到活生生的人的身上，

终归要深入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去。另一方面，仍然保留或传承着早期儒学（如孔、孟）所奉颂的那

种原始人道、氏族民主、仁政王道的民本思想。”[3]

综上可知，董仲舒由历史引申到形而上的层面，把人间历史的演变说成是上天意志或天道的体

现，就使得天道的论证有了坚实的基础，不至于虚悬，同时又从上古三代的历史中提升出王道政治的

精义，以为现实借鉴。这样，使其论证在天人关系的构架中能够以中和之道贯通天地人，由人事以见

天道，借事以明道。他以《春秋》公羊学为出发点，诠释其王道观以及正、元、仁等核心价值观，试图重

建王道理想。董仲舒的王道政治有二重性：一方面君权神授，屈民伸君，树立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

以民为本，屈君伸天，以天限制君主权力。董仲舒由古今之道而天人之际，在天人关系的构架中中和

贯通，重建王道理想的思想路径在今天仍然不失其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以完善我们的治道体系，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责任编辑：曾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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